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双师型”教师培养资助办法（试行）

各院部、各部门：

为加快我校“双师型”教师培养步伐，培养适应学校高质

量发展的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促进高技能人才成长，

为学校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培养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撑，特制

定本办法。

一、资助对象

依据《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双师型”教师认定与管理办法

（试行）》《江苏省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标准（试行）》，学

校认定为“双师型”教师的人员。

二、资助方式及标准

1.资助方式。通过认定的“双师型”教师学校采用项目化

进行培养资助。

2.资助标准。“双师型”教师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

级别。通过初级“双师型”教师认定,资助经费 3000 元；通过

中级“双师型”教师认定,资助经费 5000元；通过高级“双师型”

教师认定,资助经费 8000 元。在原认定级别通过五年有效期

内，获得更高级别认定后，资助经费可补足至高级别资助标

准。



3.资助经费管理。资助经费主要用于提升“双师型”教师

教学水平、专业技能、实践经验、社会服务能力等，包括培

训费、材料费、图书费、差旅费等。如被认定为“双师型”教

师后考核不合格，在重新被认定为“双师型”教师前学校停止

资助。

三、申报办法

学校每年集中开展“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并对认定的

“双师型”教师集中进行培养资助。年度认定工作完成后，由

教师提出资助申请，填报《镇江高专“双师型”教师培养资助

申请表》（一式两份，附“双师”证书复印件）。交所在学院或

部门汇总，集中向人事处申报。

本办法自 2023 年 9 月 11日起执行，《镇江市高等专科

学校“双师型”教师培养奖励办法》（镇高专【2021】27号）

即行废止。

附件：镇江高专“双师型”教师培养资助申请表



附件：

镇江高专“双师型”教师培养资助申请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现任专业

技术职务

现任专业技术

职务取得时间

现从事专业 所在院部

原“双师”等级 认定方式 获资助金额（元）

新认定“双师”等级 认定方式 应资助金额（元）

资助项目代码

资助金额应补差（元）

所在院部

审核意见
院部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职能部门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注：此表一式两份，请附“双师型”证书复印件（原级别及最新认定级别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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